
丽水学院数字化项目分类和管理实施细则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数字化项目的建设与管理，提高数

字化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学校数字化转型，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和管理水平，在《丽水学院数字化项目管理办法（丽学

院办〔2024〕44 号）》（以下简称《办法》）的基础上，

制定本细则，作为学校机构调整后，《办法》的补充内容和

细化说明。

一、数字化项目分类

本实施细则所指的数字化项目是指直接应用于学校教

学、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的网络

基础设施、软件系统、网络与信息安全等建设项目。主要分

类如下：

（一）基础设施类

1.网络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校园网、综合布线、物联网、

弱电智能化等。

2.硬件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服务器、存储设备、云计算

资源、中心机房建设等。

3.公共基础平台：主要包括校级数据平台、统一身份认

证系统、物联网平台等。

（二）数据平台类

1.数据治理：主要包括数据中台、数据治理与共享、数

据标准制定、数据清洗、数据质量监控等。

2.数据应用：主要包括数据分析、可视化、决策支持系



统等。

（三）管理系统类

1.业务管理系统：主要指涉及人事、教务、学工、科研、

财务、资产、后勤等业务的管理系统。

2.公共服务平台：例如校园一卡通、一站式办事大厅、

数据填报平台等。

3.跨部门集成系统：实现多单位协同的流程整合平台。

（四）网络安全类

1.网络及数据安全：涵盖等级保护测评、漏洞修复、安

全加固、数据加密工程、应急响应体系等。

2.网络安全服务：主要包括资产梳理、渗透测试、漏洞

扫描，安全咨询和培训、重保期护网等服务。

（五）智慧教学类

主要指硬件与教学空间深度耦合的软硬件系统，比如多

媒体教室、智慧教室等。

（六）智慧安防类

主要指具备物联感知与应急联动能力的软硬件系统，主

要指视频监控平台、智能门禁系统等。

除上述六种类型项目外，以下项目不属于本办法所指的

数字化建设项目：

1.购买图书数据库、教学资源库等电子资源。

2.用于教学、科研的专用实验实训软件和仪器设备的管

理软件（判定标准：服务于学科或专业的实验或实训，使用

专用实验设备接口，或不接入校园主干网等）。



3.完全利用社会互联网资源开发建设且不以丽水学院

为责任单位的项目（判定标准：由第三方全权运营，或数据

不落地学校等）。

4.我校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中所涉及的数字化内容，或

用于教师个体科研用途的学术工具软件等。

二、项目全周期实施细则

项目的申请、立项、采购、建设、验收和运维等环节参

照《办法》中“第三章 项目管理”的规定实施管理，申建

流程图详见附件 1。以下细则对《办法》中的未尽事宜进行

补充说明。

（一）学校新建、改造、扩建等基建项目中的数字化基

础设施类、智慧安防类项目由校园建设管理处按照相关项目

方案负责建设，信息技术中心参与方案审核和项目验收。

（二）各二级单位申报的数字化建设项目，由申请单位

作为建设主体，在项目全周期中采取“双主体责任”的方式

实施，责任矩阵如下表所示：

阶段 申请单位职责 信息技术中心职责 活动及文档

申请
① 必要性说明

② 业务需求说明

③ 效益量化指标

① 技术可行性评估

② 安全合规预审

③ 资源配额预核

《数字化项目申请书》

采购
① 编制业务功能清单

② 提出用户体验指标

③ 确定部署环境要求

④ 实施采购

① 审核技术参数标准

② 明确安全准入要求

③ 核定软硬件兼容性

④ 批准采购（归口管理）

《采购需求》

《项目建设方案》*

《专家论证报告》*

《采购申请表》

建设
① 实施建设

② 用户功能测试

③ 业务规则配置

④ 历史数据迁移

① 架构设计管控

② 数据接口规范

③ 安全基线配置

④ 进度监控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进度报告》*

《数据安全承诺书》

申请单位根据需要，组织召

开联席会议（需留存纪要）；

信息技术中心技术支持。



验收
① 功能验收清单

② 用户培训记录

③ 操作手册

① 验审压力测试报告

② 验审等保合规证明

③ 灾备验证

用户单位组织初验；

信息技术中心组织终验。

运维
① 业务逻辑维护

② 优化需求收集

③ 年度成效报告

① 平台故障响应

② 数据备份恢复

③ 安全漏洞修复

《绩效考核报告》*

【注意条款】预算金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项目，需提供上表

中“*”号标志的文档（或活动）。

智慧安防类项目具备特殊性，在项目的申请、建设、验

收和运维环节需补充以下权责：

阶段 安保部（或申请单位）职责 信息技术中心职责

申请
① 终端布点方案合法性审查

② 应急流程设计

① 网络带宽预留规划

② 存储资源预分配

建设
① 摄像机点位验收

② 权限策略制定落实

① 视频专网隔离部署

② 数据加密传输配置

验收
① 应急演练组织

② 误报率统计

① 并发流压力测试

② 录像完整性校验

运维
① 日常巡检执行

② 权限变更审批

③ 终端设备管理和维护

① 服务器及存储设备维护

② 网络故障修复

【注意条款】

1.视频数据存储实行“双轨制”——原始数据由安保部（或

申请单位）管理，脱敏分析数据归信息技术中心；

2.智慧门禁系统采用“业务主权分离”模式：权限规则制定

和审批归安保部（或申请单位），身份认证模块归信息技术

中心，具体管理办法详见《丽水学院智能门禁系统管理办法》。

3.智慧安防类项目中的终端设备泛指：各类物联网传感器，

摄像头，带扫码、面部识别等扫描功能的智慧门锁，以及用

户级交换机等设备。

（三）数字化项目申报采用集中申报模式，二级单位每

年 9月初向信息技术中心提交下一年度拟建数字化项目申请



书。原则上不接受临时项目申报，二级单位如遇特殊情况需

临时新建数字化项目，需经分管校领导签字同意，并落实经

费后，方可提交申请。

（四）项目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将项目相关文档提交

信息技术中心归档，便于后续的维护和管理。

（五）已立项的项目原则上不能变更，因不可抗力需要

变更的项目，建设单位应提前向信息技术中心提交变更申请，

说明变更原因、内容和影响。数改办和信息技术中心会同相

关部门进行评估和处理，确保变更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三、附则

1.《丽水学院数字化项目管理办法》（丽学院办〔2024〕

44 号）中提及的“图书与信息服务中心”，全部更改为“信

息技术中心”。

2.《丽水学院数字化项目管理办法》（丽学院办〔2024〕

44 号）中提及的“数改办”，保留其最终审定年度数字化

项目和项目建设进度监督两项职责，其余职责均转由信息技

术中心承担。

3.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校范围内的数字化项目。

4. 本实施细则由学校信息技术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实施。

2025 年 6 月 29 日

信息技术中心



附件 1 数字化项目申建流程图


